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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石城县城市管理局概况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县城市管理局的主要职责。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，拟订城市管理规划和城市管理办法并

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亮化

工程质量及管护标准，编制园林绿化、路灯布局、城市亮化

工程项目规划并组织实施；参与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质量、

市政、园林绿化、亮化工程方案审查及质量验收的组织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城市监察、市容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市政

设施的管理、养护等工作；负责城区集贸市场及专业市场物

业管理、维护、维修、改造和服务工作；负责城市管理的综

合协调和监察检查。

（四）负责卫生城市创建工作，牵头组织城区环境综合

整治工作，并对有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察检查和

考评。

（五）研究制定县城区余土调剂清运、土方建材运输及

流散物体、工地环境卫生管理规定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城区

建筑垃圾处置、渣土运输审批与管理；负责建筑垃圾、渣土

运输、消纳管理工作。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输环节管理，

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道路扬尘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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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编制县城区环卫专项规划；负责制定城区生活垃

圾收运、处理设施和公厕等环卫设施的规划；负责城区生活

垃圾收运、处理设施和公厕等环卫设施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

维修工作；负责城区道路、广场、城区内河道等公共场所的

保洁和管理、监察；负责城市生活垃圾等生活废弃物的收集、

清运、处置、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。负责城区生活垃圾、

餐厨废弃物、建筑废弃物等产生的烟尘和恶臭污染的监督管

理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道路扬尘治理。

（七）编制县城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，拟定户外广告管

理办法；负责城区公共空间秩序管理方面的户外广告设置、

门头牌匾、张贴（挂）宣传品、管（杆）线设置等审批管理

工作；负责城区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市政公用设施、临街景观、

公共场所等容貌及占道经营、门面外立面装修、张贴（挂）

宣传品、“门前三包”的管理；监督管理城区各类展销、咨

询、演出等临时占用城区公共场所活动。

（八）组织实施园林城市创建工作；负责城区风景园林、

城区绿化的行业管理; 负责城区公共绿地、生产绿地、风景

林地、防护绿地、行道树、干道绿化带及园林设施的规划、

建设、养护、管理；负责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

的审批工作；指导和监督城区绿化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城市桥梁、隧道、排水等市政设施和园林、

公园、环卫、户外广告、垃圾填埋场、城区违法建筑拆除、

渣土运输、道路开挖施工等城市管理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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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（十）会同有关部门对县城区古树名木、城市雕塑和风

景名胜、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审定报批；负责城市古树名木迁

移审查工作。

（十一）负责城区市政设施（包括道路、排水、桥涵、

市政管网、夜景照明等）的建设、维护、维修、管理工作；

负责城区新（改）建城市道路、环卫、园林绿化、夜景照明

等工程及居民住宅小区环卫、市政园林项目的规划设计审

查、验收组织工作。负责破（占）道管理和机动车、非机动

车辆停（占）道管理。参与相关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和

工程竣工验收。

（十二）负责指导全县城镇生活污水、污泥处理(处置)

设施及套管网建设和运行管理，指导全县城市建成区黑臭水

体整治；负责中心城区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行;

负责中心区排水管理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职责。

（十三）负责数字化城管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、运行和

指挥调度。

（十四）负责提出城市维护、城市管理资金的年度计划

安排建议；对各项城市管理资金和规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

监督。

（十五）负责乡镇城镇管理方面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

（十六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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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

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 个，包括：

序号 单位名称 预算级次

1 石城县城市管理局（本级） 一级

部门本级设立 5 个内设机构，分别是：秘书股（人事

管理股）、计划财务股、市政建设管理股、宣教法规股、市

容管理股（行政审批股）。

本部门年末在职人员 97 人，离退休人员 0 人（不

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），其他人员

人。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 5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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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2023 年度单位决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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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23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本单位 2023 年度收入总计 14593.10 万元，其中年初结

转和结余 0.0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或者减少 0 万元，增长货

值下降 0%，主要原因：零余额账户年初无结转和结余；使用

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 0.0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或者减

少 0 万元，增长或者下降 0%，主要原因：非财政拨款无结余

和专用结余；本年收入合计 14593.10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

5134.84 万元，下降 26.03%，主要原因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与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减少。

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：财政拨款收入 14593.1 万元，

占 100 %；事业收入 0 万元，占 0 %；经营收入 0

万元，占 0 %；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，占 0 %；附

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，占 0 %；其他收入 0 万元，

占 0 %。
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3 年度支出总计 14593.1 万元，其中本年

支出合计 14593.1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5134.84 万元，

下降 26.03 %，主要原因：项目支出减少；结余分配 0 万

元，比上年增加或者减少 0 万元，增长或者下降 0%；年末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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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和结余 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或者减少 0 万元，增长或

者下降 0%，主要原因：零余额账户年末无结转和结余。

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：基本支出 1728.83 万元，占

11.85 %；项目支出 12864.27 万元，占 88.15 %；经

营支出 0 万元，占 0 %；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，占

0 %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，占 0 %。

三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

14593.1 万元，决算数 14593.1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

100 %。其中：

（一）教育支出年初预算数 0 万元，决算数 18.51

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因：年

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（二）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 0 万元，决算数 2.4

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因：年

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（三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 12.92 万元，决

算数 8.79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8 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

原因：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减少指标金额。

（四）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 13.74 万元，决算

数 39.64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289 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

原因：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

— 17 —

（五）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 2081 万元，决算数

5445.54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262 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

原因：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（六）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 6347.45 万元，决

算数 4029.44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3%。预决算差异主

要原因：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减少指标金额。

（七）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 0 万元，决算数 2925.02

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因：年中调

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（八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年初预算数 5.54 万元，

决算数 5.52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99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

因：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减少指标金额。

（九）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 113.63 万元，决算数

110.08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96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因：

年中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减少指标金额。

（十）其他支出年初预算数 78 万元，决算数 2008.16

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2575%。预决算差异主要原因：年中

调整相关预算支出，追加指标金额。
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部门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

1728.83 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工资福利支出 1382.67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79.8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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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增长 6.12 %，主要原因：人员增加。

（二）商品和服务支出 333.88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281.5 万元，增长 537.41%，主要原因：本年度采购单位制

服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较多。

（三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2.28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4.51 万元，增长 58.14%，主要原因：本年度对遗属人员补

助标准提高。

（四）资本性支出 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或者减少 0 万元，

增长或者下降 0%，主要原因：本年度未安排预算。

五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本单位 2023 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全年预算

数 76 万元，决算数 34.40 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45%；决算

数比上年减少 23.54 万元，下降 40.63%，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全年预算数 0 万元，决算

数 0 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0 %，主要原因：本年度

未安排预算。决算数比上年增加或者减少 0 万元，增长

或者下降 0 %，主要原因： 本年度未安排预算 。全年

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 0 个，累计 0 人次，主要是：

本年度未安排预算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全年预算数 53 万元，

决算数 18.57 万元，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全年预算数 28.00 万元，决算数 0.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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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0 %，主要原因：本年度未购置车辆。

决算数比上年减少 30 万元，下降 100%,主要原因：2023

年度未购置车辆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0 辆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全年预算数 25 万元，决算数 18.57

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74%，主要原因：严格落实“过紧日

子”原则。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4.31 万元,增长 30.21%，主要

原因：上年度购买 4 辆公务用车，运行维护费增加。年末使

用财政拨款负担费用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14 辆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全年预算数 23 万元，决算数 15.83

万元，完成全年预算的 68%，主要原因：严格落实“过紧日

子”原则。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2.15 万元,增长 15.73%,主要

原因： 本年度实施项目较多，需加强对接工作。全年国内

公务接待 245 批，累计接待 1218 人次，主要是：本年度实

施项目较多，需加强对接工作。

其中：外事接待费决算数 0 万元，决算数比上年增

加（减少） 0 万元，增长（下降） 0 %，主要原因：

本年度未安排预算。全年外事接待 0 批，累计接待 0

人次，主要是：本年度未安排预算。

六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本单位 2023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33.88 万元，决算

数比上年增加 281.50 万元，增长 537.43%，主要原因：人员

增加较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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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

本单位2023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457.54万元，其中：

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457.54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.00

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.00 万元。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

额 3457.54 万元，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%，其中：授予

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，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

0 %。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

100 %，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金额的

0 %，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金额的

0 %。

八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单位共有车辆 14 辆（台），

其中：副部（省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、主要负责人用车

0 辆、机要通信用车 0 辆、应急保障用车 0 辆、执法执勤用

车 14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 0

辆、其他用车 0 辆。本单位单价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设备（不

含车辆）0 台（套）。

九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

（一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部门组织对纳入2023年度部

门预算范围的二级项目 47 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

金 14593.1 万元，占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%。其中，47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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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评价结果为“优”。

组织对 9 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，分别为：“西华路

电力管线入地工程、西华北路延伸段及观泉路西路建设项

目、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、石城县城区道路

白改黑(含西华路整体改造一期工程)PPP项目、石城县城乡

垃圾一体化综合处理项目、2021年城区氛围营造项目、莲乡

大道与振兴大道路面修复工程、石城县2017年城区绿化提升

工程、县城区公共景观灯、亮化景观照明设施维护项目”。

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57.29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
出 0 万元，国有资本预算支出 0 万元。从评价情况看，通

过实施“西华路电力管线入地工程”改造建设标准为城市主

干道路，规划道路总长度3012米，设计车速50公里/小时。

道路红线宽度30米。路面形式为沥青混凝土柔性路面。工程

内容主要为道路配套供电改造（电缆入地、杆变改箱变）工

程、配套通信工程、附属工程。项目共敷设高压电缆与导管

12400米，通信电缆与导管3000米，布置高压环网柜8台，高

压成套配电柜、计量柜3台，箱式变压器42台，涉及顶管工

程15000米，提升了我县城市品位，助力精致县城建设，有

利于道路交通安全；通过实施“西华北路延伸段及观泉路西

路建设项目”建设道路标准为城市次干道，道路总长度603.9

米，其中西华北路延伸段道路长度449.3米，观泉路西段道

路154.6米。西华北路延伸段道路红线宽为22米，其中机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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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道宽16米，人行道各宽3米；观泉路西段道路红线宽为20

米，其中机动车道宽14米，人行道各宽3米。路面形式为机

动车道沥青混凝土柔性路面，人行道铺面路面。工程内容包

括道路工程、给水工程、绿化、供电与照明及通信工程、燃

气工程，将显著改善石城县该区域城市道路设置水平，增强

石城县城市规划核心区市政交通保障功能和保障能力；通过

实施“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”对城北大桥—

温坊大桥西岸原护栏照明修复；琴江廊桥-赣江源大桥西岸

20栋建筑和赣江源大桥-温坊大桥西岸18栋建筑立面亮化建

设和维护；新增黍稷芳华牌坊、琴江廊桥桥底、游客中心广

场前、西岸小景墙、人工湖（下码头）、上码头、沿江路 E

标段等节点水体亮化、立面建筑亮化、发光字安装等亮化景

观工程，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职能，

美化城市夜景，提升城市品质；通过实施“石城县城区道路

白改黑(含西华路整体改造一期工程)PPP项目”对我县中心

城区清华大道、城北大道、迎宾大道、兴隆路、西华路、东

城大道、沿江路、琴江路8条主次干道进行道路改造，道路

改造总长约18.2公里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道路工程、交通

工程、排水及综合管线工程、桥涵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电力管

沟工程和绿化工程等，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和栖息环境，

完善和保护了生态系统；通过实施“石城县城乡垃圾一体化

综合处理项目”建立完善的垃圾清扫保洁、收运、规范填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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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排放系统，对全县11个乡(镇）及县城区进行清扫保洁、

收运等综合处理；通过实施“2021年城区氛围营造项目”对

城区清华大道、赣江源大道、沿江路、西华路、迎宾大道、

城北大道（李腊石—城北大桥）、城南高速挂线、振兴大道

及延伸段、兴隆大桥、温坊大桥、城南大桥、灯彩亭等城区

主要路段挂设大红灯笼及小灯笼等，营造节庆氛围，为县城

发展助力；通过实施“莲乡大道与振兴大道路面修复工程”

对莲乡大道和振兴大道（工业二路至高速挂线段）的道路路

面进行修复及改造。其中莲乡大道建设标准为城市次干道，

设计车速40公里/小时；振兴大道（工业二路至206国道段）

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道，设计车速60公里/小时，振兴大道

（高速挂线段）建设标准为城市次干道，设计车速40公里/

小时。修复路面总长约14300米，道路红线宽度为30米，涉

及改造行车道宽21米。原路面形式为机动车道沥青混凝土柔

性路面，人行道铺面路面。工程建设内容为原破损与塌陷机

动车道路面凿除并改造为沥青混凝土柔性路面，并增设李腊

石莲乡大道与206国道交汇口道路安全设施，改善了招商引

资的环境，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；通过实施“石城县

2017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”对一江两岸、迎宾花园南侧、工

业二路、东城大道、城北大桥小游园、东环路、宝福塔周边

绿化、花园大桥延伸段、E标段、景区大道、清华大道、迎

宾大道西延伸段等道路绿化亮化改造提升（含硬质景观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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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，降低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、噪声、

吸收灰尘；通过实施“县城区公共景观灯、亮化景观照明设

施维护项目”对县城区建筑立面亮化、公园广场等场所公共

景观灯及一河两岸亮化、琴江廊桥亮化等设施进行维护，方

便了市民安全出行。

组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

出 14593.1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，评价

结果为“优”。从评价情况看，整体支出符合规定，严格执

行了预算安排。

（二）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情况。

本部门“石城县2017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”、“ 琴江河

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”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如

下：

1.“石城县 2017 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”项目自评综述：

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。项目全

年预算数为 810.755 万元，执行数为 810.755 万元，完成

预算的 100 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进一步推进我

县精致县城建设工作，提高城市品位。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，

降低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、噪声和吸收粉尘。二是评价指

标体系包括成本指标 20 分、产出指标 40 分、效益指标 24

分、满意度指标 6 分，共 4 个一级指标，10 个二级指标，8

个三级指标，满分 100 分。三是石城县 2017 年城区绿化提



— 25 —

升工程绩效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各项指标总体实现，

达到了既定的质量和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绩效评价

得分为 100 分，评价结论为优秀。

2.“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”项目自评

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。项

目全年预算数为 47.707 万元，执行数为 47.707 万元，完成

预算的 100 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项目实施促进

经济区域增长也保障了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保证城市公共服

务职能，美化城市夜景，提升城市品质。二是评价指标体系

包括成本指标 20 分、产出指标 40 分、效益指标 24 分、满

意度指标 6 分，共 4 个一级指标，10 个二级指标，8 个三级

指标，满分 100 分。三是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

目绩效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各项指标总体实现，达到

了既定的质量和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绩效评价得分

为 100 分，评价结论为优秀。

附：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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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情况。

项目部门评价报告见第五部分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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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（二）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

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（三）其他收入：指除财政拨款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

事业收入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以外的

各项收入。

（四）年初结转和结余：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

的资金数，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

金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（一）行政运行：反映行政单位(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

的事业单位)的基本支出。

（二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：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

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

出。

（三）水体：反映政府在排水、污水处理、水污染防治、

湖库生态环境保护、水源地保护、国土江河综合治理、河流

治理与保护、地下水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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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土壤：反映政府在土壤污染调查、风险管控、治理

与修复等方面的支出 。

（五）行政单位医疗：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（包

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，未

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

离休人员、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。

（六）事业单位离退休：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

费。

（七）死亡抚恤：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、病故人员

家 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、丧葬补助费以及烈士褒扬金。

（八）事业单位医疗：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

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

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。

（九）大气：反映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、汽车尾气、酸

雨、二氧化硫、沙尘暴等方面的支出。

（十）土地开发支出：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政

府用于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

用等支出。

（十一）住房公积金：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

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

— 75 —

（十二）城市公共设施：反映城市道路、桥涵、燃气、供

暖、公共交通（含轮渡、轻轨、地铁）、道路照明等公共设

施建设维护与管理方面的支出。

（十三）地质勘察与矿产资源管理：反映用于地质勘查行

业与地质工作管理，矿业权管理，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

等方面的支出。

（十四）

三、相关专业名词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

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

出（含车辆购置税、牌照费），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

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

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

待）支出。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：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为保障行

政单位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

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

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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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

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第五部分 附件

《石城县2017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》项目支出绩效部门

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实施一江两岸、迎宾花园南侧、工业二

路、东城大道、城北大桥小游园、东环路、宝福塔周边绿化、

花园大桥延伸段、E 标段、景区大道、清华大道、迎宾大道

西延伸段等道路绿化亮化改造提升（含硬质景观），2023 年

度投资为 810.7552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通过合理的职务配置，降低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、噪

声污染和吸收灰尘，助推我县精致县城建设，提升我县城市

品位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围绕项目绩效总目标及年度工作规划和预算安排，设定

2023 年度绩效指标以及若干细化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服务

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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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

方法、评价标准等

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成本指标 20 分、产出指标 40 分、效

益指标与满意度指标 30 分，共 4 个一级指标，10 个二级指

标，预算执行率 10 分，满分 100 分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本着科学、规范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以及相关的规范

文件、预算批复文件、项目绩效报告和现场调研信息等，评

价方式上采取现场调研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石城

县 2017 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绩效评价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
2023 年度石城县 2017 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绩效目标和

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各项指标总体实现，达到了既定的产出

数量、质量和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绩效评价得分为

100 分，评价结论为优秀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项目决策由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制

定，统一部署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整个项目进行过程有序，严格按

照县政府文件要求规定进行施工工作，并对居民进行正确的

引导，加强居民环境的保护意识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在规定时间内 100%完成了年初设

定的实施一江两岸、迎宾花园南侧、工业二路、东城大道、

城北大桥小游园、东环路、宝福塔周边绿化、花园大桥延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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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、E 标段、景区大道、清华大道、迎宾大道西延伸段等道

路绿化亮化改造提升（含硬质景观）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通过合理的职务配置，降低机动

车造成的空气污染、噪声污染和吸收灰尘，助推我县精致县

城建设，提升我县城市品位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无

六、有关建议

无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项目名

称
石城县 2017 年城区绿化提升工程

主管部

门

石城县

城市管

理局

项目实施单位

杭州市园

林工程有

限公司

项目负

责人
吕丽娟 联系电话

152978629

72

项目类

型
经常性项目

计划投

资额（万

810.75

52

实际到

位资金
810.7552

实际使用

性况（万

810.75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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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 （万元） 元）

其中：中

央财政

其中：中

央财政

省财政 省财政

市县财

政

810.75

52

市县财

政
810.7552

其他 其他
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评分（参考）

一级

指标

分

值
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决策 10
资金管

理
10 预算执行率 10 10

产出

90

数量指

标
20

绿化提升面

积 173280 ㎡
20 20

质量指

标
10 完成率 100% 10 10

产出时

效
10

完成时间

2021 年 12 月

31 日

10 10

经济成

本
20

提升我县城

市品位
20 20

成本

效益 经济效 8 助推精致县 8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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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益 城建设，提升

我县城市品

位。

社会效

益
8

提高我县整

体形象，加快

精致县城建

设。

8 8

生态效

益
8

通过合理的

植物配置，降

低机动车造

成的空气污

染、噪声、吸

收灰尘。

8 8

满意度 6

社会公众或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≥98%

6 6

总分
10

0
100 100 100

评价

等次

优

100-90（含）分为优、90-80（含）分为良、80-60（含）

分为中、60 分以下为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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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》项目支出绩效

部门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城北大桥—温坊大桥西岸原护栏照明修

复；琴江廊桥-赣江源大桥西岸 20 栋建筑和赣江源大桥-温

坊大桥西岸 18 栋建筑立面亮化建设和维护；新增黍稷芳华

牌坊、琴江廊桥桥底、游客中心广场前、西岸小景墙、人工

湖（下码头）、上码头、沿江路 E 标段等节点水体亮化、

立面建筑亮化、发光字安装等亮化景观工程，2023 年度投资

为 47.70675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职能，美化

城市夜景，提升城市品质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围绕项目绩效总目标及年度工作规划和预算安排，设定

2023 年度绩效指标以及若干细化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服务

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

方法、评价标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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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成本指标 20 分、产出指标 40 分、效

益指标与满意度指标 30 分，共 4 个一级指标，10 个二级指

标，预算执行率 10 分，满分 100 分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本着科学、规范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以及相关的规范

文件、预算批复文件、项目绩效报告和现场调研信息等，评

价方式上采取现场调研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琴江

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绩效评价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
2023 年度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绩效目

标和指标完成情况较好，各项指标总体实现，达到了既定的

产出数量、质量和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。绩效评价得

分为 100 分，评价结论为优秀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项目决策由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制

定，统一部署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整个项目进行过程有序，严格按

照县政府文件要求规定进行施工工作，并对居民进行正确的

引导，加强居民环境的保护意识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在规定时间内 100%完成了年初设

定的城北大桥—温坊大桥西岸原护栏照明修复；琴江廊桥-

赣江源大桥西岸 20 栋建筑和赣江源大桥-温坊大桥西岸 18

栋建筑立面亮化建设和维护；新增黍稷芳华牌坊、琴江廊桥

桥底、游客中心广场前、西岸小景墙、人工湖（下码头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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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码头、沿江路 E 标段等节点水体亮化、立面建筑亮化、

发光字安装等亮化景观工程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保证城

市公共服务职能，美化城市夜景，提升城市品质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无

六、有关建议

无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附件：

项目名

称
琴江河夜景修复及部分节点建设项目

主管部

门

石城县

城市管

理局

项目实施单位

江苏宝莲灯

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

项目负

责人
吕丽娟 联系电话 15297862972

项目类

型
一次性项目

计划投

资额（万

元）

47.706

75

实际到

位资金

（万元）

47.7067

5

实际使

用性况

（万元）

47.706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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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中

央财政

其中：中

央财政

省财政 省财政

市县财

政

47.706

75

市县财

政

47.7067

5

其他 其他
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评分（参考）

一级

指标

分

值
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过程 10
资金管

理
10 预算执行率 10 10

产出

90

产出数

量
20

安装 LED 瓦

楞灯 3781

盏

20 20

产出质

量
10 合格率 10 10

产出时

效
10 3 月 10 10

成本
经济成

本
20

结算价

293.83 万元
20 20

效益
经济效

益
8

项目实施促

进经济区域
8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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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

社会效

益
8

保障市民夜

间出行安

全，保证城

市公共服务

职能，美化

城市夜景，

提升城市品

质。

8 8

可持续

影响
8

项目积极采

用 LED 等节

能灯具

8 8

满意度 6

社会公众或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

6 6

总分
10

0
100 100 100

评价

等次

优

100-90（含）分为优、90-80（含）分为良、80-60（含）

分为中、60 分以下为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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